






醴农发〔2025〕50号


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印发《2025年醴陵市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实施主体单位：
经我局研究决定，现将《2025年醴陵市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执行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醴陵市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6日

2025年醴陵市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动全市绿色有机农产品高质量发展，加大全市绿色有机产业开发力度，激励全市范围内的农业企业树安全、创品牌，推进农业品牌带动战略，深入贯彻中央、省委、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，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推进农业生产“三品一标”提升行动实施方案（2021--2025年）》（湘农办发〔2021〕118号）及湖南省绿色食品办公室《2025年关于用好绿色农产品认证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， 加快品种培优、品质提升、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，不断提升我市绿色有机农产品知晓率和公信力。结合我市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一、总体目标
通过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补助，加强绿色有机农产品的认证、登记及管理工作，进一步推进农业品牌带动战略，激励全市范围内的农业企业树安全创品牌，加大全市绿色有机产业开发力度，推动全市绿色有机农产品高水平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补助
1.补助主体 2025年度绿色有机农产品新认证、续展获证产品（2024年11月至2025年10月底获证农产品）和有机认证企业。对未纳入湖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大数据智慧监管平台管理（两证一追溯平台）、存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、不接受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，一律不予补助。
2.补助标准 
（1）2025年度新认证和续展的绿色食品产品每个补助0.4万元，每个有机认证企业补助1.83万元。
（2）对2025年度新认证和续展绿色食品农产品实际发生的认证检测费（灌溉水、土壤、农产品检测费）进行全额补助。
3.补助程序
（1）材料提供 补助主体根据方案要求提供农产品绿色、有机获证证书或有机转换认证证书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国家追溯平台注册登录凭证复印件、检测费发票复印件等证明材料。
（2）审核 县级绿色食品管理部门应对申报补助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（11月后获证企业将列入下年补助），包括获证证书、营业执照及其他证明材料的真实性。
四、资金安排
2025年省级财政（湘财农指〔2025〕50号）安排绿色农产品认证专项资金7万元，用于我市绿色有机农产品认证。
五、工作要求
1.加强组织管理 做好项目审核、资金拨付工作，确保项目工作有序进行，确保补助资金及时到位。
2.规范资金使用 坚持“统一管理、突出重点、注重实效、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严禁截留、挪用。对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同时将违规拨付的资金全额收回。
3.做好绩效评价 科学制定绩效目标，加强绩效运行监控，组织实施绩效评价工作，并配合财政部门做好重点绩效评价工作。

附件：醴陵市农产品绿色有机认证补助汇总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

附件：
	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醴陵市农业农村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产品名称
	证书编号
	水、土、产品检测费（元）
	检测费补助（元）
	补助
	补助合计

	1
	醴陵市彩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
	桃子
	LB-18—25041802368A
	29200
	29200
	4000
	37200

	2
	
	李子
	LB-18—25041802369A
	
	
	4000
	

	3
	醴陵市健康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	黄瓜
	LB-15—24121874016A
	6500
	6500
	该项株财农2025年第17号文资金已补助
	6500

	
	
	甜瓜
	LB-15—24121874017A
	
	
	
	

	
	
	西瓜
	LB-15—24121874018A
	
	
	
	

	4
	醴陵市岩泉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
	醴陵玻璃椒
	LB-15—25011800863A
	4000
	4000
	4000
	8000

	5
	醴陵金桥生态林农实业有限公司
	油茶
	
	
	
	18300
	18300

	7
	合计
	39700
	39700
	30300
	70000


2025年醴陵市农产品绿色有机认证补助汇总表





